英德市2021年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工程
试点县培育项目申报指南

[bookmark: _GoBack]按照《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工程试点、示范县（区）评定管理办法的通知》、《广东省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市场监督管理）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工〔2019〕122号）、《清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工作专项资金项目管理制度（试行）的通知》（清市监知〔2019〕294号）、《关于下达2021年度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市场监督管理-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的通知》（清财工[2021]13号）等文件的有关要求，我局结合实际，制定《英德市2021年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工程试点县培育项目申报指南》。现将有关申报事项说明如下：
一、申报主体
在清远市依法登记注册的，能为企业提供公益性知识产权服务的行业协会、科研院所等组织机构。
二、申报条件
1.已建立较完善的制度管理体系，财务稳健。严格执行国家、省、市有关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法规，没有不良信用记录。
2.具有从事商标、专利、版权等知识产权对接服务的专业人才团队、自主可控对接渠道和资源，组建项目服务专业人才团队不少于5人。
3.对英德市重点产业、中小微企业、知识产权等发展现状有一定了解，能独立组织开展策划对接、宣传推广、信息采集加工等活动。
4.具有较丰富知识产权对接服务经验和成功案例。
三、项目任务
1.协助制定、出台英德市知识产权运用等相关政策、文件。
2.走访50家以上企业，并与企业建立常规的工作联系，并做好造册登记。摸清英德市各级知识产权试点、优势、示范企业数量，并造册登记。摸清英德市专利企业授权3件以上企业数量，并造册登记。摸清英德市版权情况，并造册登记。
3.为英德市市内企业提供知识产权托管服务。与市内30家以上企业签订不少于1年的知识产权托管服务合同，提供知识产权预警、知识产权咨询、知识产权基础代理、知识产权管理、知识产权维权、知识产权规划等服务。在项目实施期内为10家以上企业建立专利信息数据库。
4.开展知识产权专题宣传活动不少于1次。聘请专家，组织举办不少于2场半天知识产权专题培训班，每次培训参与人数不少于30人。
5.协助企业做好专利挖掘和布局，选取市内3家企事业单位开展高价值专利信息分析服务,出具3份高价值专利培育分析报告，挖掘企业高价值专利的潜力，对现有专利的运用提出可行性建议，并为企业未来专利布局及运用提出系统性解决方案.
6.积极对接战略性新兴企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等重点企业，帮助企业逐步提升知识产权产出数量和质量，积极引导企业开展专利申请前质量评估工作，提高专利申请质量。项目实施期内，帮助不少于5家零专利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专利申请前质量评估5件以上，并出具评估报告；帮助不少于2家以上零发明专利的高新技术企业,完成发明专利申请前质量评估2件以上，并出具评估报告。
7.在英德市人民政府-英德市知识产权局门户网站上，每月推送至少1篇广东省、清远市、英德市知识产权重要资讯以及1篇知识产权小知识文章，丰富英德市知识产权局门户网站内容。
8.开展知识产权教育普及与推广工作，在英德市中小学开展知识产权教育普及工作
9.协助完成2021年度英德市知识产权工作总结。
10.协助梳理及归纳相关证明文件并整理所有申报文件，完成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工程试点县申报工作。
四、项目经费安排
项目资金20万元，分两批支付，第一批资金15万元在立项后拨付，第二批资金5万元经中期检查后拨付。
五、申报材料清单及要求
1.申报材料清单
（1）英德市2021年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工程试点县培育项目申报书。
（2）项目工作方案。
（3）项目申报单位法定代表人、项目联系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4）申报单位银行开户名称、开户行、账号等相关资料（加盖公章）。
（5）申报单位认为能证明承担项目能力和工作方案可行性的其他佐证材料。
2.申报要求
（1）申报书按申报指南要求规定格式填写，并加盖申报单位公章，同时提交纸质版和电子版。
（2）申报材料纸质版需按顺序装订成册，一式4份；电子版材料均制作成PDF文档，材料（1）（2）需另外提供WORD文档。
（3）相关证明材料在申报时必须同时提交，未按规定提交的，视为形式审查不合格。
（4）申报单位对申报项目及申报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可行性负责。对申报单位存在虚假申报、骗取专项资金的违法行为的，依照相应法律法规严肃处理，追回财政资金，5年内取消其申报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的资格，并纳入信用信息系统不良记录，向社会公开其不守信用信息；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项目实施
1.获批立项单位与英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签订项目合同，按合同约定目标组织项目实施。
2.项目实施、验收和资金使用要严格遵守《广东省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市场监督管理）管理办法的通知》、《清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工作专项资金项目管理制度（试行）》以及国家有关财务制度等有关规定。
3.此次申报项目约定的工作任务于2021年12月20日前完成，另有要求或约定的除外。
4.项目承担单位在合同执行期内应提交中期检查报告，项目验收时应当提交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及结题验收材料。
七、申报时间和方式
项目申报时间：2021年9月7日至2021年9月14日，逾期不再受理。申报单位请于2021年9月14日17：30前将申报材料纸质版材料一式4份、电子版提交至英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股（地址：英德市英城金子山大道市行政中心科技馆610）。
联系人：汤先生、莫小姐；
电话：0763-2280013；




英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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